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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补充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2018 年 12 月 14 日，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阳普医疗”）披露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78）。

现对公告中的内容作如下补充披露： 

一、投资方基本情况介绍： 

投资方 1：深圳希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希润”） 

1、名称：深圳希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

2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中外合资）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闫红玉 

4、注册资本：17000 万元人民币 

5、股权结构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

1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.00% 

2 阳普实业（香港）有限公司 25.00% 

6、公司住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

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 室（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） 

7、主营业务：医疗器械融资租赁业务。 

8、与公司关系：阳普医疗持有深圳希润 75.00%的股权，阳普医疗全资子公

司阳普实业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希润 25.00%的股权，深圳希润系阳普医疗

的全资子公司。 

投资方 2：广州益氧医疗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益氧”） 

1、名称：广州益氧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



2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朱致杰 

4、注册资本：100 万元人民币 

5、股权结构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

1 朱致杰 67.00% 

2 张小维 33.00% 

6、公司住所：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开创大道 388 号 A 栋 203 房 

7、主营业务：制氧业务。 

8、与公司关系：截至本次交易完成前，广州益氧与阳普医疗不存在关联关

系。 

二、交易方案概述 

深圳希润以其对展悌医疗科技（广州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展悌公司”）享

有的部分债权人民币 1,587.55 万元对展悌公司进行增资，其中 966.11 万元计入注

册资本，621.44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。 广州益氧以其对展悌公司享有的 64.00 万元

对展悌公司进行增资，其中 39.01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，24.9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。 

本次交易前，展悌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（万元） 

1 李建平 81.83% 1,859.78 

2 汇盈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17.29% 392.95 

3 孟王云 0.88% 20.00 

合计 100.00% 2,272.73 

本次交易后，展悌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（万元） 

1 李建平 56.73% 1,859.78 

2 深圳希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9.47% 966.11 

3 汇盈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12.00% 392.95 

4 广州益氧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1.19% 39.01 

5 孟王云 0.61% 20.00 



合计 100.00% 3,277.85 

    三、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

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，深圳希润对展悌公司享有债权人民币 4,263.75 万

元，广州益氧对展悌公司享有债权人民币 64.00万元。依据展悌公司的审计报告，

业务发展及财务状况，经各方协商，深圳希润、广州益氧分别以其对展悌公司享

有的债权中的人民币 1,587.55万元、64.00 万元对展悌公司进行增资。增资后，

展悌公司注册资本为 3277.85 万元，深圳希润持有展悌公司 29.47%的股权、广

州益氧持有展悌公司 1.19%的股权。 

2、对赌及退出 

2.1、将主营业务目标分解为以下几个部分： 

2.1.1.制氧及气体工程业务 

制氧业务要求展悌公司所有合同的剩余收益的金额合计不低于 2018 年的预

估金额合计数（3600 万元）；在合同剩余收益计算中包括存量和增量；要求 2019

年所有合同的剩余收益金额不低于 4200 万元；要求 2020 年所有合同的剩余收益

金额不低于 4800万元；2021年所有合同的剩余收益金额不低于 5600万元。 

2019-2021年对应营业收入分别为：700万元；826万元；974万元。 

2.1.2阳普医疗产品业务 

①2019年作为业务开展第一年，不含税销售收入要求为 375万元； 

②2020年要求新增不低于 120%，合计不含税销售收入 825万元； 

③2021 年要求业绩以 2020 年新增为基准增长不低于 120%，合计不含税销售

收入 1365万元； 

2.1.3 POCT产品业务 

①2019年作为业务开展年度，不含税销售收入要求为 200万元； 

②2020年要求新增不低于 120%，合计不含税销售收入 440万元； 

③2021 年要求业绩以 2020 年新增为基准增长不低于 120%，合计不含税销售

收入 728万元； 

2.1.4其他类业务 

其他业务收入作为业绩要求的补充。 



2.2、业绩对赌 

以 2019-2021年每年度审计报告（投资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）为基准，

对展悌公司提出如下业绩要求:2019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2200万元，阳普医疗产品

营业收入占比 20%，保持盈亏平衡；2020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3300万元，阳普医疗

产品营业收入占比 30%，净利润达到 250万元；2021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5000万元，

阳普医疗产品营业收入占比 40%，净利润不低于 550 万元。主营业务分解不作为

最终考核要求，只对营业收入，阳普医疗产品销售额，净利润这三项指标进行考

核。业绩计算权重：营业收入 30%，阳普医疗产品销售额 20%，净利润 50%。 

2.3、退出机制 

2.3.1、业绩达成退出 

方式一：优先退出 

协议业绩达成后，大股东寻找到第三方投资者，深圳希润可优先退出，股权

溢价每年不低于 15%，不足部分大股东应作出补偿并在未来两年完成补偿业务。 

方式二：大股东回购 

如未找到新的投资方，投资方可要求大股东进行股权回购，回购申请期为第

四年度的第一个月，投资方提出书面申请，申请中应写明退出比例，退出期最长

可以分为三年，具体退出比例和年限由双方协商后确定。最终退出年化收益不低

于 10%。 

方式三：继续收购 

在展悌公司三年业绩达成的情况下，如大股东及其他股东提出申请，深圳希

润有权但无义务继续收购股权，收购价格不高于第四至第六年净利润平均数的 8

倍。 

2.3.2、未达成业绩退出 

如按照年度审计报告，展悌公司最终实现的业绩达到协议中约定的业绩的90%，

但不足 100%，投资方有权利要求大股东无条件、以零单价转让 3%股权作为补偿。 

如按照年度审计报告，展悌公司最终实现的业绩达到协议中约定的业绩的80%，

但不足 90%，投资方有权利要求大股东无条件、以零单价转让 6%股权作为补偿。 

如按照年度审计报告，展悌公司最终实现的业绩达到协议中约定的业绩的70%，

但不足 80%，投资方有权利要求大股东无条件、以零单价转让 10%股权作为补偿。 



如按照年度审计报告，展悌公司最终实现的业绩达到协议中约定的业绩的70%，

第一：投资方有权利要求大股东回购全部股权，保证年化收益不低于 10%，本息

部分需一次性付清，控股股东在接到投资方发出的书面通知的三十日内如未能如

期支付，每逾期一日，须向投资方支付未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五的违约金。第二：

深圳希润有权利要求撤销本协议，并继续按照与展悌公司签订的原融资租赁合同

继续履行债权债务或要求大股东清偿未归还债务，原签订本协议时豁免的罚息 

264.42万元一并偿还。 

除上述补充内容外，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12月 18日 


